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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：  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加强教职工

职业道德建设，大力弘扬“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”的

职业道德精神，学校决定评选表彰两年来在“三育人”工作中涌

现出的先进典型，现就 2022—2024 年度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、

先进个人的推荐评选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荐评选范围 

（一）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在研究所（系）、科（处）室、班

组等基层组织中推荐评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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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在教学、管理和服务岗位工作五

年以上，职业道德高尚、育人事迹突出的在编在岗教职工中推荐

评选。 

二、推荐评选条件 

政治立场坚定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；坚持立德树人，有强烈

的使命意识、责任担当和育人情怀；严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

德规范》《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，模范遵守法纪和

学校的规章制度；尊重学生个性发展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具有

较强的育人意识和良好的师德风范；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

工作勇于开拓创新，成绩突出。并分别满足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 

1.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东北大学全体师生重

要回信精神，紧密结合学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工作，

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

中勇于探索和实践，成效明显，育人业绩突出； 

2.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开展载体丰富、形式多样，针对性、时

效性强的“三育人”活动； 

3.在教学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中以学生为本，有较强的育人

意识，并经常研究育人工作。 

（二）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 

1.教学系列 

（1）遵循教育规律，重视教学改革，善于总结教学经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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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在学生评教等各项教学评价

中名列前茅。 

（2）树立以“四有”好老师为价值取向的新时代师德观，

广泛参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寓思想教育于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

全过程，形成独特的教书育人模式或方法，事迹生动感人。 

（3）牢记“躬耕教坛强国有我”光荣使命，潜心开展科学

研究、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活动，能够发扬团队协作精神，促进

工作整体水平提升，为学生培养创造良好条件。 

2.管理系列 

（1）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，制定科学的学生管理规范制

度，不断创新管理体制机制，以精细化管理和高尚情操感染学生，

为学生树立良好形象。 

（2）积极拓展管理育人的延伸路径，主动适应管理形势和

管理需求的变化，积极尝试应用更多更新的教育技术和教学方

式，全方位扩大管理育人的效应。 

（3）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业务素质的提高，树立严谨、务

实的工作作风，勤政廉洁，秉公办事，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奉献

精神，形成主动关爱学生的良好风尚。 

3.服务系列 

（1）明确服务育人的目标定位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

服务的意识，精准把握学生的真实诉求，。 

（2）刻苦钻研业务知识，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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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利用各种资源，为学生提供思想、法治、道德等全方位的学

生发展支持服务。 

（3）热爱本职工作，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学生和教职工服

务的意识，甘于奉献，将服务育人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

面，实现服务的全面化、实效化和精准化。 

三、推荐评选数量 

今年全校计划评选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 12 个左右，计划评

选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 55 名左右，评选将根据实际着重向教学

科研一线倾斜。 

各分工会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申报数量：各教学单位控制在

本工会在编在岗人员总数的 2%以内；其他非教学单位控制在本

工会在编在岗管理人员或服务人员总数的 1.5％以内。 

四、推荐评选要求 

（一）以分工会为单位进行推荐，双肩挑干部由所在部门工

会推选，由党政工领导组成推荐小组，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

基础上，确定本工会的推荐集体和人选。 

（二）中层正职以上领导干部人选由学校相关部门联合提名

推荐；获得我校 2022、2023 年度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荣誉称号

的教职工由学校直接推荐，且不占评选（比例）人数限制。 

（三）各分工会要在本级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的领导下认真

开展推选工作，切实突出“育人”主题，推荐的集体和个人一定

要与育人工作联系紧密，且育人业绩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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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荐材料 

1.事迹材料起始时间为 2022 年 5 月，内容要真实具体。 

2.根据推荐类型由各分工会填写“三育人”先进个人推荐审

批表（详见附件），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不需要填表，如申报数量

大于 1，需要进行不分系列的总排序。 

3.推荐事迹材料 1 份（要求：①内容 2000 字左右，须使用

第三人称；②标题左上角需打印：推荐※※同志为“三育人”先

进个人材料，推荐※※为“三育人”先进集体材料；③标题为 2

号宋体，内容为 4 号仿宋_GB2312，行间距为固定值 26 磅）。 

4.材料上报 

（1）推荐事迹材料只报电子版，《2022-2024 年度“三育人”

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》只报纸质版； 

（2）截止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5 日前，地点：南湖校区综

合楼 1309 室，联系人：于昕彤，联系电话：84325，联系邮

箱:gonghui@mail.neu.edu.cn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4年 5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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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年 5 月 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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